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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出頻段及競標單位

� 本次釋出三頻段共2,790MHz頻寬

� 3.5GHz頻段(頻寬270MHz) ：劃分為10MHz×27塊

� 28GHz頻段 (頻寬2500MHz) ：劃分為100MHz×25塊

� 1800MHz頻段(頻寬2×10MHz)：劃分為1個標的

劃分為10 MHz ✕ 27塊

3.5GHz頻段

27 29.5 GHz

28GHz頻段

劃分為100 MHz ✕ 25塊

102年及106年共釋出65MHz×2

1710 1775

1805 1870 1880 MHz

1785 MHz

1800MHz頻段
(FDD)

10 MHz×2

3.3 3.57 GH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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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價者得標頻寬上限

� 第18條

� 競價者得標之總頻寬應符合以下規定：

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開放申請者：

（一）3500MHz 頻段之上限為100MHz。

（二）28000MHz 頻段之上限為800MHz。

� 本業務之得標者或經營者，其申請核配總頻寬不得逾行動寬頻業務總頻寬
之三分之一；1GHz 以下總頻寬不逾行動寬頻業務 1GHz以下頻段總頻寬
之三分之一。但經營者依補充競價回合標得者，或有其他特殊情形經主管
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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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告受理申請
2.審查事業計畫構想書
3.公告合格競價者
4公告競價日期

競價結束程序

位置競價：
決定業者得標區塊位置

數量競價：
決定業者標得區塊數量

(主要競價回合)

第1階段程序

第2階段程序

補充競價回合
(得標頻寬達上限之競價者)

得標頻寬總和未達
開放申請總頻寬

否

是

競標採二階段方式(數量競價及位置競價)

新增程序

§21-1~§33-5

§22~§31-1

§31-1(3)

§31-2~§31-3

§33-1~§33-4

§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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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數量競價：競價者投標方式

� §25

� 主管機關於每一回合開始十分鐘前公布該回合各頻段之單位頻寬價金（以下簡稱回合價）。

� 每一回合競價者得對其需求頻段提出需求頻寬；該回合之回合價為其承諾單價。

� 競價者於該回合未提出需求頻寬或提出需求頻寬無效時，其最近一次提出之需求頻寬視為該
回合之需求頻寬；其最近一次提出需求頻寬之回合價視為該回合之承諾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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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者

需求頻寬：70MHz

承諾單價：103元

3500MHz

需求頻寬：100MHz

承諾單價：203元

28000MHz

需求頻寬：N/A

承諾單價：N/A

1800MHz

Round N

回合價：103元

回合價：203元

回合價：303元

★註：
其最近一次提出之需求頻寬視為該回合之需求頻寬；
其最近一次提出需求頻寬之回合價視為該回合之承諾單價

Round N+1

需求頻寬：70MHz

承諾單價：107元

3500MHz

需求頻寬：100MHz

承諾單價：203元

28000MHz

需求頻寬：2x10MHz

承諾單價：313元

1800MHz

提出需求頻寬
70MHz

未提出需求頻寬

提出需求頻寬
2x10MHz

回合價：107元

回合價：210元

回合價：313元

★註得對其需求
頻段提出需
求頻寬

★註

Round N+2

需求頻寬：80MHz

承諾單價：111元

3500MHz

需求頻寬：100MHz

承諾單價：203元

28000MHz

需求頻寬：2x10MHz

承諾單價：313元

1800MHz

提出需求頻寬
80MHz

未提出需求頻寬

回合價：111元

回合價：217元

回合價：323元

★註

未提出需求頻寬

第一階段-數量競價：需求頻寬與承諾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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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每一回合各頻段之回合價依下列情形定之：

一.當前一回合承諾單價為回合價者之需求頻寬合計大於或等於競價頻寬時，該回
合之回合價為前一回合回合價之一點零三倍，計算至新臺幣一百萬元，未滿新
臺幣一百萬元者無條件進位計算。

二.無前款情形者，該回合之回合價為前一回合之回合價。

三.第一回合之回合價為底價之一點零三倍，計算至新臺幣一百萬元，未滿新臺幣
一百萬元者，無條件進位計算。

Round N (各頻段)

回合價 100元

需求大於或等於競價頻寬

回合價 100元 x1.03=103元

Round N+1

第一階段-數量競價：回合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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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1

� 每一回合主管機關依下列順序由先至後排列競價者之序位：

一、競價者之承諾單價等於該回合之回合價。有二以上競價者合於本款
規定時，以電腦抽籤方式決定之。

二、競價者提出之需求頻寬等於前一回合暫時得標頻寬。有二以上競價
者合於本款規定時，以電腦抽籤方式決定之。

三、其他前一回合取得暫時得標頻寬之競價者。

�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於每一回合依序分配競價者之暫時得標頻寬；序位為
第一者依其需求頻寬分配，分配後之餘數再依序分配予其他競價者，至序
位最後一位，或分配之暫時得標頻寬累計達競價頻寬止。獲分配暫時得標
頻寬者為暫時得標者，其承諾單價為暫時得標單價。

第一階段-數量競價：暫時得標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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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數量競價： 3500MHz頻段採加速機制
(1800MHz&28GHz頻段無此機制)

� 第51回合起，每期各回合提出之需求頻寬，不得超過該頻段
前一期提出之需求頻寬或前一期各回合暫時得標頻寬之最大
值。

� 第100回合前以10回合為一期。

某競價者於3500MHz頻段之各期報價與暫時得標頻寬及其上限例舉

� §26(加速機制)
僅限3500MHz頻段

(回合)

最大值
(9個區塊) 第41到第50回合 (第5期)

各回合提出之需求頻寬或各回合暫時得標頻寬之最大值

為9個區塊

第51到第60回合 (第6期)

各回合提出之需求頻寬或各回合暫時得標頻寬之最大值

為8個區塊

★不得超過前一期提出之需求頻寬或各回合暫時得標頻

寬之最大值(9個區塊)(回合)

最大值
(8個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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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1回合起，每期各回合提出之需求頻寬，不得超過該頻段
前一期提出之需求頻寬或前一期各回合暫時得標頻寬之最大
值。

� 第101回合起以5回合為一期。

某競價者於3500MHz頻段之各期報價與暫時得標頻寬及其上限例舉

� §26(加速機制)
僅限3500MHz頻段

(回合)

最大值
(8個區塊) 第91到第100回合 (第10期)

各回合提出之需求頻寬或各回合暫時得標頻寬之最大值

為8個區塊

第101到第105回合 (第11期)

各回合提出之需求頻寬或各回合暫時得標頻寬之最大值

為7個區塊

★不得超過前一期提出之需求頻寬或各回合暫時得標頻

寬之最大值(8個區塊)(回合)

最大值
(7個區塊)

第一階段-數量競價： 3500MHz頻段採加速機制
(1800MHz&28GHz頻段無此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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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競價者於第一回合未提出或為無效提出者，主管機關廢止其競價資格。

� 競價者於數量競價中，暫時棄權達四次者，主管機關廢止其繼續提出需求
頻寬之資格。

�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視為暫時棄權：

一、每一回合之非暫時得標者未於該回合提出。

二、經認定於回合中之提出需求頻寬無效。

� 競價者於數量競價中，擬放棄繼續提出時，應於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定時
間內，利用電子競價系統向主管機關表示放棄。但競價者已於該回合提出
需求頻寬者，不得於該回合為之。

� 暫時得標者於數量競價進行中，因第二項規定喪失繼續提出資格或第四項
放棄繼續提出之情事者，仍保留其暫時得標者之資格，至無暫時得標頻寬
為止。

第一階段-數量競價：競價資格及繼續報價資格

於數量競價主要競價回合及補充競
價回合中，累計暫時棄權達四次

不適用於補充競價回合第一
回合，並於§31-2另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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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31-3(補充競價回合)

數量競價
第1回合

主要競價回合
第1回合

數量競價
第n回合

主要競價回合
第n回合

(最後一回合)

數量競價
第n+1回合

補充競價回合
第1回合

數量競價
第n+m回合

補充競價回合
第m回合

(最後一回合)

啟動條件：任一頻段部分區塊無暫時得標者，且一位以上競價者之得標頻寬達該頻段上限
啟動時機：第n+1回合，補充競價回合接續於主要競價回合最後一回合之下一回合進行。
參與補充競價回合之適格者：取得各該頻段頻寬上限之競價者。
競價程序：

各頻段可標得頻寬上限增加至各該頻段開放申請頻寬之1/2。
競價頻寬為扣除主要競價回合得標頻寬後之剩餘頻寬。
回合價起標價維持為主要競價回合結束時之回合價。
第1回合未有效提出者，不會廢止其競價資格，而只是視為放棄繼續提出。
補充競價回合結束後，即使仍有未釋出區塊，數量競價仍然結束。

「主要競價回合」與「補充競價回合」競價結果，併同進入「位置競價」程序。

…… ……

第一階段-數量競價：補充競價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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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競價開始

得標者提出頻寬
頻率位置意向

業者均提意向
且不重疊

位置競價結束

一回合報價方式
決定頻率位置

是

否 排列組合選項
僅有一組

否

是

頻率位置-

依業者自提位置決定
頻率位置-

依規則所定排列組合
得標頻率位置-

報價總和最高之組合

第二階段：位置競價

數量競價結束

間隔至少應
有7日時間

§33-1~§33-5
�位置競價維持先協商再一回合報價之程序。
�本次釋照新增排列組合選項之原則：未有得

標者之頻率位置亦應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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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位置競價：頻率位置意向書

� 頻率位置意向書(§33-3)

甲

甲股份有限公司

王小明

�假設甲公司數量競價3500MHz頻段得標頻寬為70MHz

所有數量競價得標者均提具頻率位置意向書，頻率位置均未包含排列組合選項內未有得標者
之頻率位置，且均無重疊時，依頻率位置意向書決定得標頻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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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拍賣7個區塊，X、Y、Z 3家業者各標得3個、2個及2個區塊

1 2 3 4 5 6 7

X Y Z

X Z Y

Y X Z

Z X Y

Y Z X

Z Y X

各家業者報價標單

排列組合選項1

排列組合選項2

排列組合選項3

排列組合選項4

排列組合選項5

排列組合選項6

位置 價金

123 100

345 20

567 0

位置 價金

12 50

34 10

45 20

67 0

位置 價金

12 300

34 0

45 230

67 70

X Y Z

X Y Z 總價金

100 20 70 190

0 10 300 310

價金

0 50 0 50

20 0 300 320

20 50 70 140

100 0 230 330

第二階段競價-位置競價：一回合報價

依總價金最高之排列組合選項，
X以100元標得位置123；
Y以0元標得位置67；
Z以230元標得位置45。

� 一回合報價(§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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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讓總頻寬上限

� 第83條(頻率使用權轉讓)：

� 受讓方受讓後之總頻寬不逾行動寬頻業務總頻寬1/3。

� 受讓方受讓後之 1GHz以下總頻寬不逾行動寬頻業務 1GHz 以下頻段總頻
寬1/3

� 受讓方受讓後之 3GHz以下總頻寬不逾行動寬頻業務 3GHz 以下頻段總頻
寬1/3

� 受讓方受讓後之 6GHz以下總頻寬不逾行動寬頻業務 6GHz 以下頻段總頻
寬1/3

新
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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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標者建設義務

� 第66條

經營者自取得系統架設許可之日起五年內，其第五代行動通信基地臺之建設，應符
合下列規定：
一、不限頻段涵蓋營業區人口50%。
二、取得3.5GHz頻段執照之經營者，須以3.5GHz頻段建置5G基地臺1000臺以上。

1800MHz&

3.5GHz

經營者自取得系統架設許可之日起五年內，需以28GHz頻段架設3000臺第
五代行動通信基地臺之建設(依得標頻寬採級距式臺數)。

28GHz
標得頻寬(MHz)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800

基地臺數 375 750 1125 1500 1875 2250 2625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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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照效期&5G業者漫遊&得標金分期繳交

� 特許執照效期(§51)

� 3.5GHz&28GHz頻段：至129年12月31日止

� 1800MHz頻段：至119年12月31日止

� 國內行動漫遊規定(§63)

� 強制漫遊：新進業者可強制漫遊N-1代(4G)

� 經營者間協商提供國內漫遊服務：以本會公告之漫遊服務區域範圍為限

� 得標者繳交標金方式(§36)

� 分期繳交標金由10年(10期)調整為5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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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信相關設備&頻率干擾處理

� 電信設備可採用技術(§14、§43)

� 電信設備除可採用電信聯合會(ITU)公布之技術外，亦可採用第三代合
作夥伴計畫組織(3GPP)公布之技術。

� 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47、§55)

� 增加傳送字元數之規定

� 經營者應於本規則修正施行之日起1年內完成細胞廣播控制中心之增設
或變更

� 關鍵基礎設施(§55-2)

� 配合行政院修正頒布「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指導綱要」及其相
關附件書表修正相關法規及書表名稱。

� 同頻段間頻率干擾處理方式(§57-2)

� 規定與鄰頻衛星固定通信業務及各釋出區塊間之干擾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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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安全維護

� 資通安全維護規劃(§12)

� 事業計畫構想書增訂應載明資通安全維護規劃。

�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40)

� 得標者除事業計畫書外，亦應檢具資通安全維護計畫予本會核准。

� 經營者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內容有異動者，應敘明理由報請本會核准。

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應載明事項：
一、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 二、核心業務及其重要性。 三、行動寬頻系統資通安全維護範圍。
四、資通安全推動組織。 五、專責人力及經費之配置。 六、資通安全長之配置。
七、資訊及資通系統之盤點規劃(含系統設備符合ITU或3GPP發布之資通安全規定）。
八、資通安全風險評估。 九、資通安全防護及控制措施。 十、資通安全事件通報、應變及演練相
關機制。 十一、資通安全情資之評估及因應機制。 十二、資通系統或服務委外辦理之管理措施。
十三、所屬人員辦理業務涉及資通安全事項之考核機制。 十四、資通安全維護計畫與實施情形之持續
精進及績效管理機制。 十五、資通安全偵測與防護之建置及執行方案。（含資通安全防護架構、防禦
縱深及其建置時程。） 十六、執行前述執行方案所蒐集、儲存、處理及利用使用者資料之安全保護措
施。 十七、通過資通安全管理驗證之執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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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1/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2
定義

①本規則名詞定義如下：
⼀、行動寬頻系統：指經營者利用第七條所指配之頻率，並採用國際電

信聯合會（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以下簡
稱 ITU ） 或 第 三 代 合 作 夥 伴 計 畫 組 織 (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以下簡稱3GPP)公布之行動通技術標準，
以提供行動通信之行動臺、接取網路(含基地臺及其控制器)、核心
網路(含交換設備、軟體化網路功能元件、傳輸機線設備、網路管
理設備及帳務管理設備等)所構成之通信系統。

五、高速基地臺：指符合世代技術發展，提供行動寬頻通訊之基地臺，
包括第四代行動通信基地臺及第五代行動通信基地臺。

六、第四代行動通信基地臺：指基地臺設備規格採分頻雙工模式時，在
上下行各15MHz頻寬條件下，下行速率可達100Mbps以上，或
設備規格採分時雙工模式時，在20MHz頻寬條件下，下行速率可
達100Mbps以上。

七、第五代行動通信基地臺：指基地臺設備規格採分頻雙工模式時，在
上下行各20MHz頻寬條件下，下行速率可達200Mbps以上；或
設備規格採分時雙工模式時，在100MHz頻寬條件下，下行速率
可達500Mbps以上。

①本規則名詞定義如下：
⼀、行動寬頻系統：指經營者利用第

七條所指配之頻率，並採用國際
電信聯合會公布之行動通訊技術
標準，以提供行動通信之行動
臺、基地臺、高速基地臺、交換
設備、傳輸機線設備、網路管理
設備及帳務管理設備等設備所構
成之通信系統。

五、高速基地臺：指基地臺設備規格
採分頻雙工模式時，在上下行各
15MHz 頻寬條件下，下行速率
可達 100Mbps以上，或設備規
格 採 分 時 雙 工 模 式 時 ， 在
20MHz頻寬條件下，下行速率
可達 100Mbps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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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2/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7
開放申請頻段

①本業務歷次開放特許執照得使用頻段及頻率如下：
四、中華⺠國⼀百零八年開放申請者：
（⼀）1800MHz頻段：上行1775MHz~1785MHz；下

行1870MHz~1880MHz
（二）3500MHz頻段：3300MHz~3570MHz
（三）28000MHz頻段：27000MHz~29500MHz

(本項新增)

§9 
同⼀申請⼈

� 第⼀項及第五項規定於申請⼈得標後完成下列事項前，
亦適用之：

⼀、取得本業務特許執照。
二、該次得標有任⼀頻段依第四⼗七條第⼀項規定取得

系統技術審驗合格證明。
三、符合本業務第六⼗六條之高速基地臺建設規定。

� 第⼀項及第五項規定於申請⼈得標後完成下列
事項前，亦適用之：

⼀、取得本業務特許執照。
二、該次得標有任⼀頻段依第四⼗七條第⼀項

規定取得系統技術審驗合格證明。
三、符合本業務第六⼗六條第⼀款及第二款之

高速基地臺建設規定。

§10
聯合申請⼈

� 第⼀項規定於申請⼈得標後完成下列事項前，亦適用之：
⼀、取得本業務特許執照。
二、該次得標之任⼀頻段依第四⼗七條第⼀項規定取得系

統技術審驗合格證明。
三、符合本業務第六⼗六條之高速基地臺建設規定。

� 第⼀項規定於申請⼈得標後完成下列事項前，
亦適用之：

⼀、取得本業務特許執照。
二、該次得標之任⼀頻段依第四⼗七條第⼀項

規定取得系統技術審驗合格 證明。
三、符合本業務第六⼗六條第⼀款及第二款之

高速基地臺建設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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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3/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12
申請經營
所需繳交

文件

①申請經營本業務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間內檢具下
列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申請書。
二、事業計畫構想書。
四、押標金之匯款單回執聯影本。
五、審查費之匯款單回執聯影本。

②前項之事業計畫構想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電信設備概況：

（⼀）採用行動寬頻技術之種類與特性（含技
術名稱、可支援之最高移動速率、平均
頻譜使用效率、高速基地臺設備規格之
可達最高下行速率等）。

（二）系統架構、通訊型態及服務種類。
二、資通安全維護規劃：

(⼀)系統整體資通安全架構及防護設施。
(二)網路功能元件之效能安全及故障管理措施。

①申請經營本業務者，應於公告申請期間內檢具下列文
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申請書。
二、事業計畫構想書。
三、押標金之匯款單回執聯影本。
四、審查費之匯款單回執聯影本。

②前項之事業計畫構想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電信設備概況：
（⼀）採用行動寬頻技術之種類與特性（含技術名

稱、可支援之最高移動速率、平均頻譜使用
效率、採分頻雙工模式在上下行各15MHz
頻寬及採分時雙工模式在 20MHz頻寬條件
下可達最高下行速率等）。

（二）系統架構、通訊型態及服務種類。

§14
不予受理
申請條件

四、電信設備所採用之技術種類非屬ITU或3GPP
公布之技術或未含高速基地臺之技術。

四、電信設備所採用之技術種類非屬國際電信聯合會
公布之技術或未含高速基地臺之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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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4/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18
數量競
價上限

① 競價者得標之總頻寬應符合以下規定：
四、中華⺠國⼀百零八年開放申請者：

（⼀）3500MHz頻段之上限為100MHz。
（二）28000MHz頻段之上限為800MHz。

② 本業務之得標者或經營者，其申請核配總頻寬不
得逾行動寬頻業務總頻寬之三分之⼀；1GHz以下
總頻寬不逾行動寬頻業務1GHz以下頻段總頻寬之
三分之⼀。但經營者依補充競價回合標得者，或
有其他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此限。

(本項新增)

② 本業務之得標者或經營者，其申請核配總頻寬不得逾
行動寬頻業務總頻寬之三分之⼀；1GHz以下總頻寬
不逾行動寬頻業務1GHz以下頻段總頻寬之三分之
⼀。但經營者有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核准者，不在
此限。

§21-1
競價流

程
(1/2)

� 本業務執照釋照競價作業之競價程序，分為頻寬
數量競價(以下簡稱數量競價)及位置競價。

� 數量競價分主要競價回合及補充競價回合，依第
二⼗二條⾄第三⼗⼀條之⼀規定進行主要競價回
合；有第三⼗⼀條之⼀第三項情事時，續進行補
充競價回合，決定數量競價得標者及其得標頻
寬。數量競價程序結束後，再進行位置競價。

� 本業務執照釋照競價作業之競價程序，分為數量競
價及位置競價。

� 競價程序依第二⼗二條⾄第三⼗三條之數量競價規
定，決定數量競價得標者及其得標頻寬，再依第三
⼗三條之⼀⾄第三⼗三條之五之位置競價規定，決
定得標者及其得標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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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5/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21-1
競價流

程
(2/2)

(第3項及第4項移列第33條第4項及第5項)

(第5項刪除)

� 主管機關應於前條規定之說明會，公開位置競
價得選擇報價之得標標的頻率位置排列組合選
項。

� 前項排列組合原則如下：
⼀、得標者得標標的之頻率位置應為連續。
二、得標者為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2000MHz

頻段經營者，其得標標的之頻率位置應⾄少
有上下行5MHz為其既有使用頻率；如未能
符合前段條件時，其⼀得標者之頻率位置包
含附表⼀之E12。

� 1800MHz頻段之排列組合選項不適用前項第
二款規定。

§22
數量競
價方式

� 主管機關辦理數量競價程序採同時、多回合、
上升競價方式辦理。

� 數量競價採同時、多回合、上升競價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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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6/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25
競價者
提出內

容

� 主管機關於每⼀回合開始⼗分鐘前公布該回合各頻段之單
位頻寬價金（以下簡稱回合價）。

� 前項所稱單位頻寬指：
⼀、1800MHz頻段為上下行各10MHz。
二、3500MHz頻段為10MHz。
三、28000MHz頻段為100MHz。

� 每⼀回合競價者得對其需求頻段提出需求頻寬；該回合之
回合價為其承諾單價。

� 競價者於該回合未提出需求頻寬或提出需求頻寬無效時，
其最近⼀次提出之需求頻寬視為該回合之需求頻寬；其最
近⼀次提出需求頻寬之回合價視為該回合之承諾單價。

� 每⼀回合各頻段之回合價依下列情形定之：
⼀、當前⼀回合承諾單價為回合價者之需求頻寬合計⼤於

或等於競價頻寬時，該回合之回合價為前⼀回合回合價
之⼀點零三倍，計算⾄新臺幣⼀百萬元，未滿新臺幣⼀
百萬元者無條件進位計算。

二、無前款情形者，該回合之回合價為前⼀回合之回合
價。

三、第⼀回合之回合價為底價之⼀點零三倍，計算⾄新臺
幣⼀百萬元，未滿新臺幣⼀百萬元者，無條件進位計
算。

� 每⼀回合每⼀競價標的最高報價者，為該回
合競價標的之暫時得標者，其報價為暫時得
標價；底價視為每⼀競價標的第⼀回合開始
前之暫時得標價。

� 每⼀回合每⼀競價標的報價最低價為暫時得
標價加暫時得標價之百分之三，最高價為暫
時得標價加暫時得標價之百分之七。

� 主管機關於每⼀回合開始⼗分鐘前公布該回
合每⼀競價標的報價之最低價及最高價限制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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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7/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25-1
暫時得
標頻寬

� 每⼀回合主管機關依下列順序由先⾄後排列競價者
之序位：

⼀、競價者之承諾單價等於該回合之回合價。有二
以上競價者合於本款規定時，以電腦抽籤方式決
定之。

二、競價者提出之需求頻寬等於前⼀回合暫時得標
頻寬。有二以上競價者合於本款規定時，以電腦
抽籤方式決定之。

三、其他前⼀回合取得暫時得標頻寬之競價者。
� 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於每⼀回合依序分配競價者之

暫時得標頻寬；序位為第⼀者依其需求頻寬分配，
分配後之餘數再依序分配予其他競價者，⾄序位最
後⼀位，或分配之暫時得標頻寬累計達競價頻寬
止。

� 獲分配暫時得標頻寬者為暫時得標者，其承諾單價
為暫時得標單價。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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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8/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26
競價者
提出規

定

� 競價者應依下列規定提出需求頻寬：
⼀、競價者得同時對各頻段提出需求頻寬，其提出

之需求頻寬應符合第⼗八條頻寬限制之規定。
二、第⼀百回合前以⼗回合為⼀期，第⼀百零⼀回

合 起 以 五 回 合 為 ⼀ 期 。 第 五 ⼗ ⼀ 回 合 起 ，
3500MHz頻段每期各回合提出之需求頻寬，不
得超過該頻段前⼀期提出之需求頻寬或前⼀期各
回合之暫時得標頻寬之最⼤值；前⼀期各回合均
未提出有效需求頻寬時，不得超過該頻段前⼀期
各回合之暫時得標頻寬之最⼤值。

三、競價者提出之需求頻寬應⼤於或等於其前⼀回
合之暫時得標頻寬。但其前⼀回合暫時得標單價
等於該回合之回合價時，提出之需求頻寬應⼤於
其前⼀回合之暫時得標頻寬。

四、競價者每次提出之需求頻寬須以第二⼗五條第
二項單位頻寬為單位；電子報價系統採列舉方
式，供競價者勾選需求頻寬。

� 競價者任⼀頻段提出之需求頻寬不符前項規定，其
提出視為無效。

� 競價者應依下列規定報價：
⼀、競價者得同時對各競價標的報價，其前⼀回合

暫時得標標的與該回合報價標的頻寬合計應符合
第⼗八條頻寬限制之規定。

二、以⼗回合為⼀期，第二百零⼀回合起，每期各
回合之得出價頻寬，不得超過前期出價頻寬之最
⼤值。

三、暫時得標者於次回合競價程序中，不得就其暫
時得標競價標的進行報價。

四、競價者報價，應符合前條第三項公布最低價及
最高價之限制金額。

五、競價者每次報價之價金須以新臺幣五百萬元為
單位；電子報價系統採列舉價金方式，供競價者
勾選。

� 競價者之報價不符前項規定，視為無效報價。
� 第⼀項第二款所稱得出價頻寬，指競價者前⼀回合

暫時得標標的頻寬與該回合報價標的頻寬合計；所
稱前期出價頻寬，指競價者於前期各該回合，其前
⼀回合暫時得標標的頻寬與該回合實際報價標的頻
寬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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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9/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26-1
電話傳

真

� 依第二⼗二條第二項採電話傳真提出者，應依據前
條規定填寫需求頻寬單。

� 有下列情形之⼀者，其提出視為無效：
⼀、需求頻寬單無公司章或負責⼈簽章。
二、需求頻寬未能清楚確定或辨別。
三、需求頻寬有塗改或提出二個以上不同需求頻

寬。
四、提出之需求頻寬未符合第二⼗六條第⼀項規

定。
五、其他經本會認定為無效之情形。

� 依第二⼗二條採電話傳真報價者，應依據前條規定
填寫報價單。

� 有下列情形之⼀者，視為無效報價：
⼀、報價單無公司章及負責⼈簽章。
二、報價數值未能清楚確定或辨別。
三、報價數值有塗改或提出二個以上不同報價。
四、報價未符合第二⼗六條第⼀項規定。
五、其他經本會認定為無效報價之情形。

§27
報價時

間

� 競價者應依第二⼗四條第二項規定時間內提出，於
規定時間外提出者，主管機關不予受理。

� 競價者每⼀回合提出需求頻寬以⼀次為限；其第二
次以上，主管機關不予受理。

� 競價者應依第二⼗四條第二項規定時間內報價，其
於規定時間外之報價，主管機關不予受理。

� 競價者每⼀回合以報價⼀次為限；其第二次以上報
價，主管機關不予受理。

§29
電腦抽

籤

(本條刪除) � 二以上競價者在同⼀回合，對任⼀競價標的之報價
相同時，採電腦抽籤方式決定暫時得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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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10/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30
每回合
結束資

訊

� 主管機關應於每回合結束時，通知各該競價者下列
資訊：

⼀、其於該回合所提出需求頻寬、提出時間及提出
有效性判定。

二、其各頻段暫時得標頻寬及暫時得標單價。
四、第五⼗⼀回合起，其依第二⼗六條第⼀項第二

款計算之上限。
� 主管機關應於主要競價回合結束時，通知各該競價

者其補充競價回合之適格性。
� 主管機關應於每回合結束時，公布下列資訊：

⼀、各頻段該回合承諾單價為回合價者之需求頻寬
合計。

二、各頻段該回合承諾單價為回合價者之需求頻寬
及承諾單價未達回合價者之前⼀回合暫時得標頻
寬等各頻寬之總和。

三、各頻段該回合暫時得標頻寬達第⼗八條第⼀項
頻寬上限之競價者家數。

六、全數有權提出需求頻寬之競價者在同⼀回合均
未提出有效需求頻寬之累計總次數。

七、下回合是否可能為全數有權提出需求頻寬之競
價者連續二次未為有效提出之結束回合。

� 主管機關應於每回合結束時，通知各該競價者下列
資訊：

⼀、其於該回合所為報價、報價時間及報價有效性
判定。

二、其暫時得標標的及暫時得標價。
四、第二百零⼀回合起，其依第二⼗六條第⼀項第

二款計算之上限。
� 主管機關應於每回合結束時，公布下列資訊：

⼀、各競價標的暫時得標價。
四、所有有權報價之競價者在同⼀回合均未為有效

報價之累計總次數。
五、下回合是否為所有有權報價之競價者連續二次

未為有效報價之數量競價可能結束回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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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11/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31
資格廢

止

� 競價者於第⼀回合未提出或為無效提出者，主管機
關廢止其競價資格。

� 競價者於數量競價中，暫時棄權達四次者，主管機
關廢止其繼續提出需求頻寬之資格。

� 有下列情形之⼀者，視為暫時棄權：
⼀、每⼀回合之非暫時得標者未於該回合提出。
二、經認定於回合中之提出需求頻寬無效。

� 競價者於數量競價中，擬放棄繼續提出時，應於第
二⼗四條第二項規定時間內，利用電子競價系統向
主管機關表示放棄。但競價者已於該回合提出需求
頻寬者，不得於該回合為之。

� 暫時得標者於數量競價進行中，因第二項規定喪失
繼續提出資格或第四項放棄繼續提出之情事者，仍
保留其暫時得標者之資格，⾄無暫時得標頻寬為
止。

� 競價者於第⼀回合未報價或為無效報價者，主管機
關廢止其競價資格。

� 競價者於數量競價中，暫時棄權達四次者，主管機
關廢止其繼續報價資格。

� 有下列情形之⼀者，視為暫時棄權：
⼀、每⼀回合之非暫時得標者未於該回合報價。
二、經認定於回合中之報價為無效報價。

� 競價者於數量競價中，擬放棄繼續報價時，應於第
二⼗四條第二項規定時間內，利用電子報價系統向
主管機關表示放棄繼續報價。但競價者已於該回合
報價者，不得於該回合為之。

� 暫時得標者於數量競價進行中，因第二項規定喪失
繼續報價資格或第四項放棄繼續報價之情事者，仍
保留其暫時得標者之資格，⾄其他競價者對該競價
標的之報價高於其暫時得標價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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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12/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31-1
主要競
價回合

結束

� 主要競價回合連續二回合全數有權提出需求頻寬之競價者均未提出有效需求頻寬，主要
競價回合結束。

� 主要競價回合結束後，各頻段數量競價得標者之主要競價回合得標頻寬及得標單價為其
主要競價回合最後⼀回合各頻段之暫時得標頻寬及暫時得標單價。

� 主要競價回合結束後，任⼀頻段主要競價回合最後⼀回合之暫時得標頻寬總和如未達開
放申請總頻寬，且⼀位以上有權提出需求頻寬之競價者主要競價回合最後⼀回合之暫時
得標頻寬達第⼗八條第⼀項規定之該頻段上限者，於下⼀回合接續辦理補充競價回合。

(本條新增)

§31-2
補充競
價程序

� 補充競價回合適用第二⼗二條⾄第三⼗⼀條、第三⼗⼀條之二及第三⼗⼀條之三之規
定。但不適用第二⼗六條第⼀項第⼀款及第二款之規定。

� 各頻段有權提出之競價者主要競價回合之得標頻寬達第⼗八條第⼀項規定之上限者，始
得參與該頻段之補充競價回合。

� 補充競價回合各頻段之競價頻寬為扣除主要競價回合該頻段得標頻寬後之剩餘頻寬。
� 參與補充競價回合者，其得標之總頻寬不受第⼗八條第⼀項規定之限制。但不得逾第七

條第⼀項第四款各該頻段開放申請頻寬之二分之⼀。
� 競價者於補充競價回合第⼀回合未提出需求頻寬或提出需求頻寬無效者，視為放棄繼續

提出需求頻寬，不適用第三⼗⼀條第⼀項之規定。

(本條新增)

§31-3
補充競
價回合

結束

� 補充競價回合連續二回合所有有權提出需求頻寬之報價者均未提出有效需求頻寬，補充
競價回合結束。

� 補充競價回合結束後，各頻段數量競價得標者之補充競價回合得標頻寬及得標單價為其
補充競價回合最後⼀回合各頻段之暫時得標頻寬及暫時得標單價。

(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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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13/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33
數量競
價結束

� 主要競價回合結束無第三⼗⼀條之⼀第三項之情事或補充
競價回合結束時，數量競價結束。

� 數量競價結束後，各頻段數量競價得標者之得標頻寬及得
標單價為其主要競價回合及補充競價回合之得標頻寬及得
標單價。

� 數量競價結束後，數量競價得標者之得標總價為其主要競
價回合及補充競價回合各頻段之得標頻寬及得標單價乘積
之總和。

� 數量競價結束後，由主管機關公告下列事項：
⼀、各數量競價得標者名單、得標頻寬、得標單價及得標

總價。
二、辦理位置競價之日期及時間。
三、各頻段位置競價得選擇報價之排列組合選項。

� 前項排列組合選項指各數量競價得標者於位置競價時，依
其各頻段得標頻寬及下列各款原則，可能之各種頻率位置
排列方式：

⼀、得標者得標標的之頻率位置應為連續。
二、未有得標者之頻率位置應為連續，且於3500MHz頻

段應包含頻率3570MHz，於28000MHz頻段應包含頻
率27000MHz。

� 第四項公告日起⾄位置競價日止之期間，⾄少應有七日。

� 連續二回合所有有權報價之競價者均未為有
效報價，數量競價結束。

� 數量競價結束後，各競價標的之得標價為最
後⼀回合暫時得標者之暫時得標價。

� 數量競價結束後，由主管機關公告下列事
項：

⼀、各數量競價得標者名單、得標頻寬、得
標價及其合計。

二、辦理位置競價之日期、時間及地點。
三、各頻段位置競價得選擇報價之排列組合

選項。
� 前項公告日起⾄位置競價日止之期間，⾄少

應有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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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14/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33-1
位置競
價程序

� 數量競價得標者間於數量競價結束之日起⾄位置競價開始前，
得協議各頻段之得標頻率位置；其協議之頻率位置不受前條第
五項第⼀款原則之限制。

� 數量競價得標者間於數量競價結束之
日起⾄位置競價開始前，得協議各頻
段之得標頻率位置；其協議之頻率位
置不受前條第三項第三款排列組合選
項之限制。

§33-2
位置競
價時間

� 位置競價於第三⼗三條第四項公告日期上午時段開始辦理。 � 位置競價於第三⼗三條第三項公告日
期上午時段開始辦理。

§33-3
頻率位
置意向

書

� 主管機關依下列順序決定各頻段數量競價得標者之得標頻率位
置：

⼀、所有數量競價得標者均提具頻率位置意向書，頻率位置均未
包含第三⼗三條第四項第三款公告排列組合選項內未有得標
者之頻率位置，且均無重疊時，依頻率位置意向書決定得標
頻率位置。

二、依第三⼗三條第四項第三款公告，僅有⼀排列組合選項時，
依該排列組合決定得標頻率位置。

� 主管機關依下列順序決定各頻段數量
競價得標者之得標頻率位置：

⼀、所有數量競價得標者均提具頻率
位置意向書，且頻率位置均無重疊
時，依頻率位置意向書決定得標頻
率位置

二 、 依 第 三 ⼗ 三 條 第 三 項 第 三 款 公
告，僅有⼀排列組合選項時，依該
排列組合決定得標頻率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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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15/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33-4
⼀回合

報價

� ⼀回合報價由數量競價得標者依第三⼗三條
第四項第三款排列組合選項，對其各可能頻
率位置提出報價。

� ⼀回合報價由數量競價得標者依第三⼗三條第
三項第三款排列組合選項，對其各可能頻率位
置提出報價。

§33-5
競價作
業結束

� 前項得標金為依第三⼗三條第四項第⼀款公
告之得標總價與前條位置競價得標金之總和。

� 競價作業結束後，主管機關公開數量競價各
回合及位置競價之競價資料。

� 前項得標金為依第三⼗三條第三項第⼀款公告
之合計金額與前條位置競價得標金之總和。

� 競價作業結束後，主管機關公開數量競價各回
合及位置競價之報價資料。

§36
標金分

期

� 得標者依前項第⼀款繳納得標金者，應自主
管機關公告得標者名單之日起⼀百二⼗日內
就應繳納之得標金餘額及其利息出具國內銀
行履行保證書做為其支付擔保，保證期間應
自繳交履行保證書之日起算五年又三個月止；
其未完成者，廢止得標資格，其已繳得標金
及其利息不予發還。

� 得標者依前項第⼀款繳納得標金者，應自主管
機關公告得標者名單之日起⼀百二⼗日內就應
繳納之得標金餘額及其利息出具國內銀行履行
保證書做為其支付擔保，保證期間應自繳交履
行保證書之日起算⼗年又三個月止；其未完成
者，廢止得標資格，其已繳得標金及其利息不
予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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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16/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40
事業計

畫書
(1/3)

① 得標者依第三⼗六條規定向主管機關⼀次繳
清得標金或繳納得標金頭期款及得標金餘額
及其利息之支付擔保後，應檢具事業計畫書
及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向主管機關申請核發籌
設同意書。但已為經營者之得標者無須申請
核發籌設同意書，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事
業計畫書及資通安全維護計畫之變更。

② 前項之事業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營業項目。
二、營業區域。
三、電信設備概況：
（⼀）採用行動寬頻技術之種類與特性，含

技 術 名 稱 、 可 支 援 之 最 高 移 動 速
率、平均頻譜使用效率、高速基地
臺 設 備 規 格 之 可 達 最 高 下 行 速 率
等。

（六）細胞廣播控制中心之建置計畫。但
僅規劃提供特殊應用場域服務者，
得敘明服務型態免予填列。

① 得標者依第三⼗六條規定向主管機關⼀次繳清
得標金或繳納得標金頭期款及得標金餘額及其
利息之支付擔保後，應檢具事業計畫書向主管
機關申請核發籌設同意書。但已為經營者之得
標者無須申請核發籌設同意書，應向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事業計畫書之變更。

② 前項之事業計畫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營業項目。
二、營業區域。
三、電信設備概況：
（⼀）採用行動寬頻技術之種類與特性，含

技術名稱、可支援之最高移動速率、平
均頻譜使用效率、採分頻雙工模式在上
下行各15MHz頻寬及採分時雙工模式
在20MHz頻寬條件下可達最高下行速
率等。

（六）細胞廣播控制中心之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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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17/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40
事業計

畫書
(2/3)

� 第⼀項之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應載明下列事項：
⼀、資通安全政策及目標。
二、核心業務及其重要性。
三、行動寬頻系統資通安全維護範圍。
四、資通安全推動組織。
五、專責⼈力及經費之配置。
六、資通安全⻑之配置。
七、資訊及資通系統之盤點規劃(含系統設備符合ITU或3GPP發

布之資通安全規定）。
八、資通安全風險評估。
九、資通安全防護及控制措施。
⼗、資通安全事件通報、應變及演練相關機制。
⼗⼀、資通安全情資之評估及因應機制。
⼗二、資通系統或服務委外辦理之管理措施。
⼗三、所屬⼈員辦理業務涉及資通安全事項之考核機制。
⼗四、資通安全維護計畫與實施情形之持續精進及績效管理機

制。
⼗五、資通安全偵測與防護之建置及執行方案。（含資通安全防

護架構、防禦縱深及其建置時程。）
⼗六、執行前述執行方案所蒐集、儲存、處理及利用使用者資料

之安全保護措施。
⼗七、通過資通安全管理驗證之執行方案。

(本項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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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18/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40
事業計

畫書
(3/3)

� 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文件應記載事項及其方式，
由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 主管機關審查事業計畫書及資通安全維護計畫，
必要時得命得標者變更其內容。

� 經營者應依其事業計畫書內容辦理。第二項第⼀
款⾄第三款、第六款⾄第九款等事項有異動者，
應敘明理由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其餘事項有異動
者，應敘明理由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經營者應依其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內容辦理。其內
容有異動者，應敘明理由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 前項所定文件應記載事項及其方式，由
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

� 主管機關審查事業計畫書，必要時得命
得標者變更其內容。

� 經營者應依其事業計畫書內容辦理，其
內容有關第二項第⼀款⾄第三款、第六
款⾄第九款等事項如有異動時，應敘明
理由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其餘事項如有
異動時，應敘明理由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42
申請頻
率指配

� 前項已為經營者之得標者，應檢具下列文件，向
主管機關申請頻率指配：

⼀、事業計畫書及資通安全維護計畫變更核准函影
本。

二、頻率指配申請表。

� 前項已為經營者之得標者，應檢具下列
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頻率指配：

⼀、事業計畫書變更核准函影本。
二、頻率指配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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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19/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43
系統架
設許可

① 得標者應於取得籌設同意書及完成公司變更登
記後，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系統架
設許可：

⼀、頻率指配核准函及系統架設許可申請書。
二、公司變更登記文件影本。
三、與通訊監察執行機關協商確定建置通訊監察

系統或設備之證明文件。
四、系統建設計畫：

（⼀）系統架構、建設設備之廠牌、型號、數
量、功能及容量。

（二）達成第六⼗六條所定電波涵蓋範圍之基
地臺數及時程。

（三）系統設備符合ITU或3GPP發布之資通安
全規定。

（四）資通安全防護設施之廠牌、型號、數
量、容量及功能。

	 得標者或經營者應依第四⼗七條、第六⼗六條
規定建設行動寬頻系統，並得以ITU、3GPP或其
他經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行動通訊技術，建設
其系統。

① 得標者應於取得籌設同意書及完成公司變更登記
後，檢具下列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系統架設許
可：

⼀、頻率指配核准函及系統架設許可申請書。
二、公司變更登記文件影本。
三、與通訊監察執行機關協商確定建置通訊監察系

統或設備之證明文件。
四、系統建設計畫：含系統架構、建設設備名稱及

數量、達成第六⼗六條所定電波涵蓋範圍之基
地臺數及時程。

	 得標者或經營者應依第四⼗七條、第六⼗六條規定
建設行動寬頻系統，並得以國際電信聯合會及其他
經主管機關核定公告之行動通訊技術，建設其系
統。



45

修正條文對照(20/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47
架設250
臺後申請
技術審驗

① 得標者於完成第五代行動通信基地臺設置數量達二
百五⼗臺以上時，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系統技術審
驗，經審驗合格後，發給系統技術審驗合格證明。

② 經營者應自本規則中華⺠國⼀百零八年Ο月Ο日修正
之條文施行之日起⼀年內依第五⼗五條第五項規
定，辦理細胞廣播控制中心設備之變更；完成後並
向主管機關申請系統技術審驗。

③ 經營者其系統交換設備另有增設或變更時，或完成
建置新頻段基地臺數量達二百五⼗臺以上時，應先
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並於完成增設或變更後，向主
管機關申請系統技術審驗，經審驗合格後，由主管
機關發給系統技術審驗合格證明，始得使用。

① 得標者於完成高速基地臺設置數量達二百五⼗
臺以上時，始得向主管機關申請系統技術審
驗，經審驗合格後，發給系統技術審驗合格證
明。

② 經營者取得特許執照後，其系統交換設備另有
增設或變更時，應先報請主管機關核准，並於
完成增設或變更後，向主管機關申請系統技術
審驗，經審驗合格後，由主管機關發給系統技
術審驗合格證明，始得使用。

§51
執照效期

① 本業務歷次開放申請特許執照之有效期間如下:
四、中華⺠國⼀百零八年開放申請者：

（⼀）1800MHz頻段自核發日起⾄中華⺠國⼀百
⼗九年⼗二月三⼗⼀日止。

（二）3500MHz頻段自核發日起⾄中華⺠國⼀百
二⼗九年⼗二月三⼗⼀日止。

（三）28000MHz頻段自核發日起⾄中華⺠國⼀百
二⼗九年⼗二月三⼗⼀日止。

(本項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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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21/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55
緊急號

碼及
PWS相
關規定

⑤ 經營者為傳送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應依
行政院指定之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公布之
統⼀訊息交換格式及傳送位元組數之規定，
建置細胞廣播控制中心及其備援設備；並配
合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進行相關測
試。

	 經營者擬更新其行動寬頻系統之細胞廣播
控制中心軟體，應於上線測試日三日前，
檢具測試計畫報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

⑤ 經營者為傳送災防告警細胞廣播訊息，應配
合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公布之統⼀訊
息交換格式，建置細胞廣播控制中心；並配
合中央災害防救業務主管機關進行相關測
試。

	 經營者擬更新其行動寬頻網路之細胞廣播
控制中心軟體，應於上線測試日三日前，
檢具測試計畫報主管機關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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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22/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55-1
發生重⼤
事故致無
法提供服
務處置規

定

① 因災害或其他重⼤事故導致機線障礙，或發
生資通安全事件，致⼀千以上之用⼾無法通
信達三⼗分鐘以上之經營者，應依第二項規
定辦理通報作業。經主管機關限期命其辦理
通報者，亦同。

② 經營者依前項規定辦理通報作業時，應依下
列通報程序辦理：

⼀、前項情形發生後⼗五分鐘內，⾄主管機關
指定之系統通報機線障礙或資通安全事件之
發生時間、影響狀況及處理措施等事項。

二、前項情形發生後於故障排除前，應每三小
時更新障礙情形及修復進度。但障礙情形有
重⼤變化時，應隨時通報。

� 經營者無法依前項規定通報時，得以傳真、
電話、電子郵件、簡訊或其他方式通報。

① 因災害或其他重⼤事故導致電信機線設備發
生故障，且致用⼾⼀千⼈以上無法通信達三
⼗分鐘以上者，經營者應依第二項規定辦理
通報作業，並依第四項規定向使用者揭露障
礙情形及造成使用者損害處理方式。

② 經營者依前項規定辦理通報作業時，應依下
列通報程序辦理：

⼀、前項情形發生後⼗五分鐘內，以簡訊通報
障礙情形。

二、前項情形發生後二小時內，將障礙情形及
修復進度登錄主管機關之通訊傳播重⼤災害
災損通報系統；並於故障排除前，每三小時
更新障礙情形及修復進度。但障礙情形有重
⼤變化時，應隨時通報。

� 經營者無法依前項規定通報時，得以傳真、
電話、電子郵件或其他方式通報。



48

修正條文對照(23/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55-2
基礎設
施規定

① 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應依行政院頒訂之
國家關鍵基礎設施篩選規定，盤點其各項電信基礎設施，盤點
結果如列為電信關鍵基礎設施者，應辦理電信關鍵基礎設施自
評，並檢具電信基礎設施自評書表陳報主管機關核定其關鍵基
礎設施之項目及級別。

② 前項經營者檢具電信基礎設施自評書表資料應載明基礎設施項
目不完備者，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通知之期限內補正。

③ 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核定關鍵基礎設施項目及其級別之日起三
個月內，依下列規定完成行動寬頻業務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
計畫書：
⼀、屬⼀級關鍵基礎設施者，應提報主管機關核定。
二、屬二級關鍵基礎設施者，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三、屬三級關鍵基礎設施者，應自行列管。

� 前項經營者應依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計畫書應記載事項提報
⼀級或二級之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計畫書，其內容不完備
者，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通知之期限內完成補正。

� 經營者應依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計畫書定期自行辦理演練，
作成書面紀錄，該紀錄應保存五年。

� 主管機關得指定經營者依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計畫書辦理
演練，並由主管機關就演練情形予以評核；評核結果有待改善
事項者，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之通知限期改善。

① 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通知之日起三個月內，依附表三盤點其各
項電信基礎設施，盤點結果如列為電信關鍵基礎設施者，應辦
理電信關鍵基礎設施自評，並檢具附表四⾄六陳報主管機關核
定其關鍵基礎設施之項目及級別。

② 前項經營者檢具之附表資料應載明基礎設施項目不完備者，經
營者應於主管機關通知之期限內補正。

③ 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核定關鍵基礎設施項目及其級別之日起三
個月內，依下列規定完成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計畫：
⼀、屬⼀級關鍵基礎設施者，應提報主管機關核定。
二、屬二級關鍵基礎設施者，應報主管機關備查。
三、屬三級關鍵基礎設施者，應自行列管。

� 前項經營者提報之⼀級或二級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計畫應載明事
項（如附件⼀）不完備者，經營者應於主管機關通知之期限內
完成補正。

� 經營者應依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計畫定期自行辦理演練，作成書
面紀錄，該紀錄應保存五年。

� 主管機關得指定經營者依其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計畫辦理演練，
並由主管機關就演練情形予以評核；評核結果有待改善事項
者，經營者應依主管機關之通知限期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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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24/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57-2
頻率間
干擾處

置

① 標得第七條第⼀項第四款第二目規定頻段及頻率之得標者或經
營者，應依本法第四⼗六條及行動通信網路業務基地臺設置使
用管理辦法規定，與3570-4200MHz頻段之既設電臺和諧共用。

② 各釋出區塊間之相互干擾問題，由得標者自行以技術方式或保
留護衛頻帶方式協調解決，其無法取得協議者，得報請主管機
關處理。

(新增條文)

§63
漫遊規

定

① 標得第七條第⼀項第四款規定頻段及頻率之既有經營者，應將
其基地臺、第四代行動通信基地臺及所連結之交換設備、傳輸
機線設備等所構成之行動寬頻系統提供新經營者國內漫遊服務，
其國內漫遊服務安排由業者間協商之。但新經營者之網路未提
供之服務，不在此限。

② 前項國內漫遊服務，應提供⾄新經營者取得行動寬頻業務系統
架設許可之日起⾄中華⺠國⼀百⼀⼗四年⼗二月三⼗⼀日止。

③ 前二項所稱新經營者，係指僅標得第七條第⼀項第四款規定頻
段及頻率之經營者。

④ 經營者間協商提供國內漫遊服務應以主管機關公告之漫遊服務
區域範圍為限。但協商提供第⼀項之國內漫遊服務者，不在此
限。

⑤ 協商提供第⼀項及第四項國內漫遊服務之經營者，應檢具協議
文件，依第四⼗條第五項規定向本會申請核准事業計畫書之變
更。

① 經營者同時為行動電話業務或第三代行動
通信業務市場主導者，除經主管機關核准
外，應將其所經營之行動電話系統或第三
代行動通信系統提供新經營者漫遊服務，
其漫遊服務安排由業者間協商訂定之。但
新經營者之網路未提供之服務，不在此限。

② 前項漫遊服務，應提供⾄行動電話業務或
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特許執照有效期間為
止。但不超過中華⺠國⼀百零七年⼗二月
三⼗⼀日。

③ 第⼀項所稱新經營者，係指非同時為行動
電話業務或第三代行動通信業務市場主導
者之行動寬頻業務經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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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25/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66
得標者五
年內建設

義務

① 標得第七條第⼀項第⼀款⾄第三款規定頻段及頻率之經營者
自取得系統架設許可之日起五年內，其高速基地臺中第四代
行動通信基地臺之建設應符合下列規定：
⼀、數量應達已建設基地臺總數百分之八⼗以上，或達⼀千

臺以上。
二、電波涵蓋範圍應達營業區⼈口數百分之五⼗。

� 標得第七條第⼀項第四款規定頻段之經營者，自取得系統架
設許可之日起五年內，其高速基地臺中第五代行動通信基地
臺之電波涵蓋範圍應達營業區⼈口數百分之五⼗。

� 標得3500MHz頻段特許執照之經營者，自取得系統架設許可
之日起五年內，其於3500MHz頻段高速基地臺中第五代行動
通信基地臺之建設總數，應達⼀千臺以上。

� 28000MHz頻段特許執照之經營者，自取得系統架設許可之
日起五年內，其於28000MHz頻段高速基地臺中第五代行動
通信基地臺之建設，應符合下列規定：
⼀、核配頻寬達100 MHz者，應達三百七⼗五臺；超過
100MHz，未滿800MHz者，每100 MHz⾄少應增加三百
七⼗五臺。

二、核配頻寬達800MHz以上者，其數量應達三千臺以上。
� 僅取得28000MHz頻段特許執照之經營者，不適用第⼀項及

第二項之規定。

① 經營者自取得系統架設許可之日起五年內，
其高速基地臺之建設，應符合下列規定：
⼀、數量應達已建設基地臺總數百分之八⼗

以上，或達⼀千臺以上。
二、電波涵蓋範圍應達營業區⼈口數百分之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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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26/26)

修正條文 原條文

§69
計費規

定

① 經營者提供用⼾影視、圖像、音訊等服務者，應於提
供服務前先向用⼾揭露計費方式並經用⼾同意，始得
開始計費。

① 經營者提供用⼾影視、圖像、音訊、數據或簡訊等加
值服務者，應於提供服務前先向用⼾揭露計費方式並
經用⼾同意，始得開始計費。

§82
頻率轉
讓規定

① 經營者應符合下列各款情形後，始得為前二項之申
請：
⼀、第六⼗六條有關本業務高速基地臺建設之規定。

① 經營者應符合下列各款情形後，始得為前二項之申
請：
⼀、第六⼗六條第⼀款及第二款有關本業務高速基地臺

建設之規定。

§83
不予轉
讓頻率

規定

① 依前二條之申請，有下列情形之⼀者，不予核准：
五、受讓方受讓後之 1GHz 以下總頻寬逾行動寬頻業

務 1GHz 以下頻段總頻寬之三分之⼀。
六、受讓方受讓後之3GHz 以下總頻寬逾行動寬頻業務

3GHz 以下頻段總頻寬之三分之⼀。
七、受讓方受讓後之6GHz 以下總頻寬逾行動寬頻業務

6GHz 以下頻段總頻寬之三分之⼀。
� 經營者如有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核准，得不受前項

第四款⾄第七款規定之限制。

① 依前二條之申請，有下列情形之⼀者，不予核准：
五、受讓方受讓後之 1GHz 以下總頻寬逾行動寬頻業

務 1GHz 以下頻段總頻寬之三分之⼀。

� 經營者如有特殊情形，經主管機關核准，得不受前項
第四款或第五款規定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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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貳、5G釋照規劃重點

參、「行動寬頻業務管理規則」修正條文

肆、釋照作業期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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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照作業期程規劃

7月～9月

• 修正管理
規則程序

9月～10月

• 受理申請
(1個月)

10月～12月

• 審查作業

• 公告合格
競價者

12月～

• 數量及位
置競價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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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 報 完 畢
敬 請 指 教


